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證券及期貨（修

訂）條例草案》發言（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5 日（星期四）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五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的發言全

文： 

 

主席︰ 

 

  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和其他委員，以及秘書處和法律顧

問的努力，令《201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亦感謝業界對《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 

 

  《條例草案》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內的相關條文，讓證監會（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可以應香港以外地方規管者提出的要求，提供

有限度的監管協助。 

 

  交換監管資料的安排已發展成為國際間的既定做法，並以互信、互助

和互惠為基礎。由於香港的市場高度開放，大量在海外受到規管的國際金

融機構在港營運，故證監會有能力為交互監管協助的目的與其他規管者簽

訂監管諒解備忘錄，對香港而言特別重要。這可讓證監會通過交互安排，

從其他規管者獲取更多有關國際金融企業的監管資料，以保障香港的投資

者和市場穩定。 

 

  正如梁繼昌議員發言時也同意，加強監管合作安排亦是某些外地規管

者作為准許香港金融企業進入其市場的一個條件。修訂可讓本來可能被拒

於門外的香港金融企業進入海外市場。 

 

  因此，我們相信修訂條例以加強證監會與香港以外地方規管者的監管

合作，是符合公眾和香港市場利益的做法。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賦予證監會權力，可以應非香港規管者的

要求，直接向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連繫法團索取資料，轉交該非香港

規管者。但證監會在行使相關權力前，必須確保有關要求符合一系列的條

件，包括： 

 



（一）持牌法團是同時受證監會和該非香港規管者規管，或有連繫法團是

受該非香港規管者規管。換言之，在香港以外地方無運作的金融企業，例

如，大部分中小型金融企業，不會受證監會與其他規管者交換監管資料安

排所影響； 

 

（二）提供協助的形式僅限於要求持牌法團或其有連繫法團提供與受規管

活動有關的文件或紀錄，及回答與此有關的提問。 

 

  為防止資料遭濫用及確保資料得以保密，有關向非香港規管者提供協

助的現行保障將繼續適用，包括證監會須確定： 

 

（一）該非香港規管者的職能與證監會所執行的相似，及受足夠保密條文

規限； 

 

（二）提供協助符合公眾利益； 

 

（三）該非香港規管者有能力和願意因應香港方面提出的類似請求提供交

互協助。 

 

  《條例草案》下的新增權力更設有額外的保障，以防止無的放矢的要

求，包括： 

 

（一）證監會將要求該非香港規管者提供書面陳述，確認其未能夠和將不

會能夠藉任何其他合理方法取得有關資料，以全面確定是否有不遵從規定

的情況或有關活動是否對其司法管轄區在金融方面的穩定性構成風險； 

 

（二）證監會將要求該非香港規管者以書面承諾只會將有關資料用於確定

相關監管事宜，及其不會在任何程序中使用有關資料；及會將有關資料列

作機密處理，不會在未經證監會的同意下為任何目的而向任何其他人披露

有關資料。 

 

  有法案委員會委員曾提出，若香港以外地方的規管者出現違反承諾的

情況，《條例草案》訂明的法定保障是否有效。與證監會合作來往的對口

都是國際認可證券監管機構，故可合理地相信它們會遵守承諾。如果有規

管者違反承諾，其國際聲譽會受到嚴重損害，這很可能令其他規管者日後

拒絕與該規管者合作。這將會是一個重大的阻嚇性因素。 

 

  法案委員會亦曾討論擬議的機制是否有足夠透明度。我們同意應有適



當的措施確保證監會施行新權力時，有足夠透明度。因此，證監會在要求

持牌法團提供資料以轉交香港以外地方的規管者時，會引用條例下相關的

新增條文，有關持牌法團因此必然會得悉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證監會亦

須根據條例的規定，於憲報刊登與其訂立監管諒解備忘錄的規管者名稱。

另外，證監會通常會把已簽署的監管諒解備忘錄的文本登載於網站，並承

諾會不時讓公眾知悉其有關監管協助的工作。證監會會遵守內部指示，確

保負責人員會妥善執行有關安排。 

 

  我很高興聽到昨日張華峰議員就證監會與非香港規管者加強合作以

監管市場秩序的重要性表示認同。我亦希望回應張議員在辯論《條例草案》

時提出的一些議題。對於張議員反映有業界人士對證監會與非香港規管者

交換監管資料能否保障有關機構的私隱權存有憂慮，我可以理解。在此，

我想重申，《條例草案》已規定證監會在決定提供監管協助前，必須確定

提出要求的非香港規管者是受足夠保密條文所規限，及承諾會把根據監管

協助而取得的資料保密。 

 

  張議員亦提出應檢討證監會目前在無須通知有關金融機構的情況

下，可應非香港規管者的要求轉交已管有的資料的做法。我希望大家能理

解，國際上主要證券規管者之間訂立的監管諒解備忘錄通常會載有條文，

規定每個規管者均須把協助請求，包括請求的內容和所交換的資料一概保

密。這是國際規管者之間明確的期望，任何規定知會有關機構的建議將會

違反諒解備忘錄內的保密條款。這可能會令香港被孤立於全球監管網絡以

外，從而影響香港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機會，並削弱證監會獲取跨境公司

營運而可能影響香港市場穩定的資料。 

 

  事實上，證監會的監管工作是受《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訂的法定保密

條文所規限，這是為了確保證監會在執行法定職能時，能保持其在運作上

的穩健性及獨立性。條例訂明，若證監會在收到非香港規管者索取監管資

料的請求，而證監會已管有所要求的資料，可根據條例披露資料，但必須

信納有關規管者已受足夠保密條文所規限。 

 

  有關張議員希望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去檢視證監會有否根據條例的

規定去提供監管協助，我們認為現行的程序覆檢委員會已能夠發揮這個功

能。單仲偕議員亦希望程序覆檢委員會能夠注視證監會在這方面的工作，

我想指出，程序覆檢委員會是由行政長官委任，是一個獨立架構，成員主

要包括非官方成員，負責檢視證監會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為證監會提

供制衡措施。就《條例草案》建議的監管協助，程序覆檢委員會可審閱證

監會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規管者提供資料的個案，以評估證監會於行使權力



時有否完全遵從法律的規定和相關程序。程序覆檢委員會每年會向財政司

司長提交報告，並公開有關報告。 

 

  《條例草案》將同時改良條例內某些條文，以反映條例自二零零三年

生效以來的情況變化，令其執行更為清晰。 

 

  主席，總的而言，容許證監會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規管者提供監管協助

的立法建議，有助確保香港可與國際監管機構加強合作中受益，讓證監會

與非香港規管者商訂更多監管諒解備忘錄，提升其對香港金融穩定方面的

監察，並讓持牌法團能進入海外市場。這將有助維持香港的金融穩定，及

有利推動本港金融服務業進一步發展。我懇請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完 


